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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人民政府文件

韶府规 〔２０１９〕７号

《韶关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韶府规审 〔２０１９〕７号）已

经２０１９年６月６日韶关市人民政府第十四届７２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印发，自２０１９

年８月１５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韶关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９年７月９日

韶关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
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我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行为，根据 《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广东省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

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以下简称网约车）经营服务

的，应当遵守本细则。

第三条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是指使用具有预约出租汽车专用标识的车辆，通

过互联网预约方式承揽乘客并按预约要求提供非巡游的客运服务的出租汽车经营活动。

第四条　坚持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适度发展出租汽车，按照高品质服务、差

异化经营的原则，有序发展网约车。

第五条　市、县交通运输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网约车管理工作。县级以上道路

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网约车管理工作。其他有关部门依据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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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对网约车实施相关监督管理。

第二章　网约车经营准入退出

第六条　拟在韶关市从事网约车经营的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符合 《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的条件：

（一）具有企业法人资格；

（二）具备开展网约车经营的互联网平台和与拟开展业务相适应的信息数据交互

及处理能力，具备供交通、通信、公安、税务、网信等相关监管部门依法调取查询相

关网络数据信息的条件，网络服务平台数据库接入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监管平台，服务

器设置在中国内地，有符合规定的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技术措施；

（三）使用电子支付的，应当与银行、非银行支付机构签订提供支付结算服务的

协议；

（四）在服务所在地具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和相应服务机构及服务能力；

（五）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服务质量保障制度；

（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外商投资网约车经营的，除符合上述条件外，还应当符合外商投资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第七条　申请从事网约车经营的，应当根据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

行办法》第六条规定，向经营区域相应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

料：

（一）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申请表；

（二）投资人、负责人身份、资信证明及其复印件，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及其复印

件和委托书；

（三）企业法人、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外商投资企业还应当提供外商投资企业批

准证书；

（四）服务所在地办公场所、负责人员和管理人员等信息；

（五）省级有关部门认定具备线上服务能力的证明材料或与具备线上服务能力的

网约车平台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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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营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服务质量保障制度文本。其中应当包

括但不限于包括车辆、驾驶员接入服务流程指南，协议样本；服务质量投诉的调查、

处理、答复流程；事故或其他原因造成乘客人身伤害的赔偿制度；

（七）具备承担网约车承运人责任能力的证明材料。

第八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２０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

定。２０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实施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１０日，并应当将延

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第九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于网约车经营申请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应当明确

经营范围、经营区域、经营期限等，并发放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本市

网约车经营许可有效期为４年。

第十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申请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应当向申请人出具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第十一条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在取得相应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并

向企业注册地省级通信主管部门申请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后，方可开展相关业务。备

案内容包括经营者真实身份信息、接入信息、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核发的 《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等。涉及经营电信业务的，还应当符合电信管理的相关规定。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自网络正式联通之日起３０日内，到网约车平台公司管理运营

机构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指定的受理机关办理备案手续。

第十二条　网约车平台公司暂停或者终止运营的，应当提前３０日向服务所在地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书面报告，说明有关情况，通告提供服务的车辆所有人和驾驶员，并

向社会公告。终止经营的，应当将相应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交回原许可

机关。

第三章　网约车车辆和驾驶员

第十三条　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在韶关市注册登记的７座及以下乘用车，车辆行驶证登记使用性质为出租

客运或预约出租客运；

（二）安装符合 ＪＴ／Ｔ７９４及其他有关规定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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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内副驾驶位前的驾驶台张贴平台公司监督电话以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投诉电话；

（三）车辆技术性能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要求，车辆技术等级为一级，达到国

Ｖ及以上排放标准，发动机自然吸气１６Ｌ（涡轮增压１２Ｔ）及以上排量，车辆轴距

２６００毫米及以上 （新能源汽车轴距２５００毫米及以上）。使用新能源汽车不受发动机排

量限制，鼓励使用新能源汽车。

巡游出租汽车 （含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权期满或自愿退出巡游车经营的车辆使用年

限不足６周年的）接入网约车平台参与网约车运营的，不受前述排放标准、发动机排

量、轴距等规定条件的限制。

第十四条　网约车平台直接向筛选车辆推送订单信息的，可使用手机作为网约车

车载终端；网约车平台采取抢单模式推送订单信息的，网约车应当安装使用嵌入式车

载终端，以保障安全。

申请人为个人的，仅限为其所有的一辆车辆申请从事网约车经营。

第十五条　网约车的运营区域分为市区、南雄市、乐昌市、始兴县、仁化县、乳

源县、翁源县、新丰县。申请办理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的，应当向运营区域

所在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交如下材料：

（一）车辆注册登记证书、行驶证复印件，车辆外观照片 （照片及电子相片，大

小２５６Ｋ以内）；

（二）车辆综合性能检测合格报告以及技术等级评定证明；

（三）车辆安装卫星定位系统、报警装置证明材料。

第十六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的条件审核后，对符

合条件并登记为预约出租客运的车辆，发放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

第十七条　从事网约车服务的驾驶员，应当根据交通运输部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

业资格管理规定》第十条规定，具备以下条件：

（一）取得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并具有３年以上驾驶经历；

（二）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饮酒后驾驶记录，

最近连续３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１２分记录；

（三）无暴力犯罪记录；

（四）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第十八条　申领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的，应该根据交通运输部 《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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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提供符合第十七条规定的证明材料：

（一）身份证及复印件；

（二）机动车驾驶证及复印件；

（三）交警部门出具的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３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１２

分记录等相关证明材料；

（四）公安部门出具的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暴

力犯罪记录等相关证明材料。

第十九条　韶关市交通运输局依驾驶员申请，按规定的条件核查并按规定考核后，

为符合条件且考核合格的驾驶员，发放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已取得本市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的驾驶员，可直接申请换发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

员证》。

第四章　网约车经营管理

第二十条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加强安全管理，落实运营、网络等安全防范措施，

严格数据安全保护和管理，提高安全防范和抗风险能力，支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相关

工作。

第二十一条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明确服务项目和质量承诺，建立服务评价体系

和乘客投诉处理制度，如实采集与记录驾驶员服务信息，按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求

报送营运统计数据信息以及其他营运资料。

在提供网约车服务时，提供驾驶员姓名、照片、手机号码和服务评价结果，以及

车辆牌照等信息；在车内明显位置摆放网约车平台公司自行设计的网约车标识。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记录驾驶员、约车人在其服务平台发布的信息内容、用户注

册信息、身份认证信息、订单日志、上网日志、网上交易日志、行驶轨迹日志等数据

并备份。

网约车平台公司采集驾驶员、约车人和乘客的个人信息，不得超越提供网约车业

务所必需的范围。未经信息主体明示同意，网约车平台公司不得使用前述个人信息用

于开展其他业务。

第二十二条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保证提供服务车辆、驾驶员具备合法营运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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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资格，保证线上提供服务的车辆、驾驶员与线下实际提供服务的车辆、驾驶员一

致，并将相关信息向服务所在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备。

第二十三条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维护和保障驾驶员合法权益，督促接入营运的

驾驶员提供所在单位购买社保相关证明或按照自由择业人员类别购买社保。制定驾驶

员教育培训计划，定期对接入平台营运的驾驶员开展有关法律法规、职业道德、服务

规范、安全运营等方面的培训和教育。

第二十四条　网约车平台公司和驾驶员提供经营服务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运营服务

标准，不得途中甩客或者故意绕道行驶，不得违规收费，不得对举报、投诉其服务质

量或者对其服务作出不满意评价的乘客实施报复行为。网约车平台应当建立与乘客满

意度挂钩的预约派单机制，促进网约车提高服务质量水平。

第二十五条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保证运营安全，为乘客购买承运人责任险等相

关保险，充分保障乘客权益。承运人责任保险每座责任限额不低于４０万元。每车每次

事故责任限额等于每座责任限额与该车核定座位数 （不含驾驶员）的乘积。

第二十六条　本市网约车运价实行市场调节价，必要时可实行政府指导价。网约

车平台公司应当合理确定网约车运价，不得有为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以低于成

本的价格运营、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不公平的高价运营等扰乱正常市场秩序、损

害公众利益或者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的价格违法行为。

第二十七条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严格执行明码标价的规定，在网络服务平台和

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及时、准确公示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投诉方式等，不得收取任何

未经标明的费用，并向乘客提供本市电子或者纸质出租汽车发票。

网约车平台公司和驾驶员应当依法向税务部门申报纳税。

第二十八条　每个经省级有关部门认证具备线上服务能力的网约车平台在同一经

营区域只能由一家网约车平台公司运营。每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只能承接一个具备线上

服务能力的网约车平台的运营业务。

第二十九条　经韶关市交通运输局审核通过取得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证》的网约车平台公司，经营区域可覆盖本市没有开通网约车平台的县 （市），但接

入的网约车运营区域按照核发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的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负责的道路运输管理区域实行分区管理。

第三十条　网约车未接入取得许可的网约车平台的，不得投入运营服务；不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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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未取得经营许可的网络服务平台提供运营服务。

第三十一条　网约车应当在许可的运营区域内从事经营活动，超出许可的运营区

域的，起讫点一端应当在许可的运营区域内。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运用ＧＰＳ等技术手

段，确保不向网约车推送起讫点均不在该车许可运营区域内的订单信息。

付费乘客应当使用通过网络平台预约乘坐网约车辆，以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网约

车不得搭载没有通过网约车平台预约的乘客，不得巡游揽客；不得在火车站、汽车站、

步行街口等划定的出租汽车候客区域排队候客。

巡游车加入网约平台的，在火车站、汽车站、步行街口等出租汽车候客区域排队

候客时不得接受网约订单。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二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网约车平台公司、车辆和驾驶员的资

质审查与证件核发管理。定期组织开展网约车服务质量测评，并及时向社会公布本地

区网约车平台公司基本信息、服务质量测评结果、乘客投诉处理情况等信息。

第三十三条　网约车每年进行一次营运资格审验。审验不合格的，收回 《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或公告作废，取消网约车营运资格。

第三十四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投诉制度，公开投诉电话、通信地址或

者电子邮箱，接受乘客、驾驶员以及经营者的投诉和社会监督。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受理投诉后，应当自受理之日起２０日内予以处理，并将处理结

果告知投诉人。情况复杂的，处理时限可以适当延长。

第三十五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依据交通与安全监控视频资料、汽车行驶记

录仪或者卫星定位系统所记录的资料，认定违法事实。

第三十六条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公布服务监督电话，建立

２４小时服务投诉值班制度，指定部门或者人员及时受理投诉，１０日内处理完毕，并将

处理结果告知乘客，向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备。

第三十七条　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应当建立网约车平台公司和驾驶员不良记录黑名

单制度，加强行业自律。

网约车平台公司不得接入列入黑名单的驾驶员。对乘客用户评价为差评累计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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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及以上、违规经营３次及以上的驾驶员，网约车平台公司应暂停其接入运营，对其

进行法律法规、职业道德培训，培训时间不少于２４学时，培训合格后方可继续运营。

第三十八条　发改、通信、公安、人社、商务、人民银行、税务、工商、质监、

网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网约车经营行为实施相关监督检查，并对违法行为依法

处理。

第三十九条　各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建立网约车平台公司和驾驶员信用记录，

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同时将网约车平台公司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

息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予以公示。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网约车行驶里程达到６０万千米时强制报废。行驶里程未达到６０万千

米但使用年限达到８年时，退出网约车经营。

第四十一条　任何企业和个人不得向未取得合法资质的车辆、驾驶员提供信息对

接开展网约车经营服务。私人小汽车合乘 （俗称拼车、顺风车）应以提供合乘人自我

出行为前提，不得提供网约车经营服务。具体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四十二条　本细则自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５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附件：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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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
科技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韶府 〔２０１９〕１９号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中省驻韶各单位：

现将 《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科技局反映。

韶关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４日

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的
若干政策措施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政策，加快

集聚和配置优质创新资源，有效发挥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提升

我市自主创新能力，打造创新发展韶关新典范，争当北部生态发展区高质量发展排头

兵，根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粤

府 〔２０１９〕１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政策措施。

一、加强创新主体培育扶持

（一）支持重点企业创新攻关。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由财政每年安排不少于２０００

万元，支持鼓励钢铁、有色金属等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支持引导重点企业开展核

心、关键技术攻关；引进、培育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

对我市大型骨干企业争取到省以上重大科技项目的，由财政按获得经费的３０％予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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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配套支持 （单个项目不超过５００万元）。我市企事业单位联合港澳高校、科研机构

承担省级以上重大科技项目的享受同等待遇。〔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工信局、市

财政局、市商务局、市教育局，各县 （市、区）政府，排在首位的为牵头单位，下

同〕

（二）积极引进科技创新资源。强化对粤港澳大湾区及北京、上海、武汉等省内

外创新资源集聚地区的对接，对引进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重大科技项目及科技创新

人才成果在我市落地或产业化的，可通过 “一事一议”方式由财政按每个项目每年不

超过１０００万元、连续５年予以支持。 〔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工信局、市财政局、

高新区管委会，各县 （市、区）政府〕

（三）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在市级科技计划项目资金中设立专题，重

点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成长性科技型企业、“倍增计划”企业技术创新，单个项

目最高可给予１００万元支持。对依据 《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指引 （试行）》（国科

火字 〔２０１７〕１４４号）评价入库且设立时间不超过５年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按其上一

年度形成的财政贡献增量部分的地方留成部分给予５０％奖补 （每家企业不超过５０万

元）。鼓励各县 （市、区）加大配套支持力度。〔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

工信局、市税务局、高新区管委会，各县 （市、区）政府〕

（四）实施科技创新券计划。市级科技计划项目中继续设立科技创新券专项，省

市协同，合力推进。对省科技创新券支持的项目予以叠加协同支持，单个项目不超过

３０万元。（责任单位：市科技局）

（五）鼓励企业参与标准制修订。鼓励企业以先进标准引领技术创新和技术升级，

积极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共同制定联

盟标准，制定技术指标高于国家和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水平的企业标准。对企业参与

制修订国际标准的，每项奖励２０万元；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的，每项奖励１０万元；

参与制修订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每项奖励８万元；参与制修订团体标准的，每项

奖励５万元；制定联盟标准的，每项奖励３万元；制定技术指标高于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和地方标准水平的企业标准的，每项奖励１万元。（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

二、加快企业研发能力提升

（六）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设立企业研发奖补专项，自２０２０年起连续５年，

每年安排不少于１０００万元财政资金，且逐年递增，用于鼓励支持企业建立和完善研发

准备金制度，持续激励我市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在执行国家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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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政策和落实省、市企业研发费用后补助政策的基础上，对企业年度实际研发投入

新增部分，按一定比例再予奖补 （每家企业不超过 ５０万元）。力争到 ２０２４年全市

Ｒ＆Ｄ支出占ＧＤＰ比重达到２０％。（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税务局、市统计局）

（七）推动高水平创新平台建设。加强与深圳、广州、东莞等珠三角核心城市的

深度合作，积极争取在我市布局、共建省实验室。鼓励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在我市

联合建设研发机构，对认定为国家级、省级创新平台的，按照 《韶关市推动企业建立

研发机构扶持办法》（韶科 〔２０１７〕７７号），最高可分别给予８００万元、３００万元的配

套扶持。对我市企业与港澳地区及世界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在我市联合建设

国家级、省级高水平创新平台的，在享受上述扶持的基础上，分别再给予２００万元、

１００万元的奖补。 〔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发改局、市工信局、市财政局，各县

（市、区）政府〕

（八）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建设。鼓励国内外各类创新资源来韶设立新型研发机构，

支持其申报市级科技计划项目，并择优推荐认定省级新型研发机构。对新认定的省级

新型研发机构，市财政最高可按省资助金额的５０％予以配套支持。我市企业与港澳地

区及世界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企业联合建设省级新型研发机构的，在享受上述扶

持的基础上，再给予１００万元奖补。 〔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各县 （市、

区）政府〕

三、强化区域创新能力建设

（九）推动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国家级高新区建设，支持县域工业园区

创建省级高新区，力争到２０２２年新增３家省级高新区。对新认定的国家级高新区、省

级高新区，由财政另行安排专项资金按获得上级财政奖补资金的５０％予以配套支持。

根据产业发展需要，在高新区以 “园中园”模式探索建设或共建特色园、专业园，大

学科技园 （分园），促进大学综合智力资源与高新区优势资源相结合，开展产业共建、

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创新创业。省级以上大学科技园享受与省级孵化器同等政策待

遇。〔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财政局、高新区管委会，各县 （市、区）政府〕

（十）加快科技孵化育成体系建设。支持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科技企业

加速器等孵化育成平台建设，由财政根据 《韶关市促进科技孵化育成体系建设后补助

资金管理试行办法》 （韶科 〔２０１８〕１２２号）精神，对获得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培育单位 （省级孵化器）、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单位分别一

次性给予１００万元、５０万元、２０万元补助；对认定为市级科技企业加速器的，一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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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加速器运营单位２００万元补助。（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财政局）

（十一）支持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建设。经认定为广东省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

地的，根据 《韶关市促进科技孵化育成体系建设后补助资金管理试行办法》 （韶科

〔２０１８〕１２２号）精神给予５０万元认定补助并享受国家、省、市相关优惠政策。（责任

单位：市科技局、市人社局、市教育局）

（十二）加快创新型县 （市）建设。提升我市县域科技创新能力，发挥县域示范

引领作用，重点培育创新型县 （市）。对通过省级以上科技管理部门认定的创新型县

（市），给予不少于１００万元奖补。〔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各县 （市）政

府〕

（十三）加强专业镇协同创新发展。促进专业镇产业规模和创新能力倍增，加速

提升专业镇核心竞争力，重点培育创新型标杆专业镇。对新认定的省级专业镇、省级

创新型标杆专业镇，分别给予３０万元、５０万元奖补。〔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财政

局，各县 （市、区）政府〕

四、加快创新人才高地建设

（十四）实施人才安居工程。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人才公寓，用于解决新引进人

才的安置需求。对引进的相关人才，可按 《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韶关市扶持高

校毕业生在韶就业的实施意见 （试行）》（韶府 〔２０１８〕２３号）、《关于贯彻落实加快

新时代博士和博士后人才创新发展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韶组通 〔２０１８〕２３号）和

《韶关市引进百名紧缺适用人才实施意见 （试行）》（韶人才办 〔２０１６〕３号）享受购

房、租房补贴。对新引进并符合相关条件的博士及博士后出站 （基地）后，由市财政

分别给予２０万元、５０万元住房补贴。对新引进的省级以上创新创业团队核心成员和

领军人才等，落户时可享受安家费１００万元。〔市人社局、市科技局、高新区管委会，

各县 （市、区）政府〕

（十五）积极引进人才团队。加速引入在我市传统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

域具有领先创新成果、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业化前景广阔的创新科研人才团队。入

选市创新创业人才团队的，市财政最高给予３００万元资助；入选省级人才团队的按省

财政资助资金的５０％由市给予配套资助 （单个项目不超过１０００万元）。加强市重大人

才工程与重大科技计划、各级人才计划协同。在韶工作的港澳和外籍高层次人才、港

澳青年创新创业团队，可享受我市人才政策。鼓励各县 （市、区）出台创新人才配套

措施。〔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市科技局、市人社局、市教育局，各县 （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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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十六）紧缺适用人才个税补贴。根据 《韶关市引进百名紧缺适用人才实施意见

（试行）》（韶人才办 〔２０１６〕３号）精神，新引进的产业发展领域紧缺适用人才上年

度所缴个人工薪收入所得税超过３万元的，地方留成部分按１００％的标准连续２年给予

补贴。支持在韶工作港澳人才和外籍高层次人才认定我市高层次人才，最高按上一年

度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额的１００％给予补贴。〔责任单位：市人社局、市科技局、市

财政局、市税务局，各县 （市、区）政府〕

（十七）强化人才配套服务。落实、兑现好引才扶持优惠政策，对高层次人才开

辟 “绿色办理服务通道”，开展 “一站式”人才服务，实行主动服务、靠前服务，对

特殊人才实行 “一事一议”“特事特办”。积极探索建立 “人才卡”服务制度，对持卡

人才在医疗、子女教育、旅游、市政服务等方面给予优待。提高人才服务效率，切实

解决高层次人才后顾之忧。（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

位）

五、推进现代农业创新发展

（十八）壮大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加快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建设，推进科技与农业

深度融合，做大做强我市农业产业，推荐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省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

和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并对完成认定的企业一次性分别给予５０万元、１００

万元奖补。〔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各县 （市、区）政府〕

（十九）实施乡村振兴科技计划。鼓励开展现代农业技术创新，加快一二三产业

融合，打造韶关现代农业科技要素聚集区。开展农村科技特派员行动，加强农村科技

特派员动态管理，鼓励农村科技特派员深入村镇提供技术服务，省、市级农村科技特

派员承担重点派驻任务分别视同承担省、市级科技计划项目。支持农业农村科技专项

经费比例每年不低于市级科技专项经费的１０％，支持农业农村重大科技专项经费比例

每年不低于市级重大科技专项经费的２０％。〔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各县

（市、区）政府〕

（二十）深化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加强产学研合作和创新资源导入，多形式、

多渠道开展农业科技创新活动。发挥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核心、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加大农业科技财政资金投入，提高现代农业科技含量，推动 “星创天地”建设，培育

农村创新创业主体，促进一二三产融通发展。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农业科技园区，

按国家、省财政资助资金的５０％由财政给予配套资助，力争省级农业科技园区三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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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全覆盖。积极推进国家级、省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大力发展现代农

业众创空间，推进农业农村创新创业主阵地建设，对通过国家科技部和省科技厅备案

的 “星创天地”，分别给予３０万元、１０万元事后奖补。〔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农

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各县 （市、区）政府〕

六、促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

（二十一）实施企业上市扶持专项计划。建立高成长性科技型企业种子库，提供

分类施策和一企一策靶向服务，支持企业在境内外上市。在境内外证券交易市场挂牌

上市的企业，按照 《韶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韶关市促进企业上市挂牌若干措施的通

知》（韶府 〔２０１６〕８号）相关规定予以扶持。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企

业，由财政给予不少于５００万元的奖励，鼓励县 （市、区）进行资金配套，企业可叠

加享受。支持创业企业进入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牌融资，对在省内区域性股权交易

市场发行股票、优先股、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成功进行融资的企业，按企业融资

金额的１％给予补助，每家企业补助资金不超过１００万元。〔责任单位：市金融局、市

科技局、市财政局，各县 （市、区）政府〕

（二十二）鼓励支持金融机构落地。对在我市新注册登记的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

管理企业，从其形成财政贡献之日起，给予连续５年奖补，第１—３年、第４—５年分

别按其上一年度形成的财政贡献地方留成部分的１００％、５０％给予奖补。（责任单位：

市金融局、市科技局、市商务局、市财政局）

（二十三）吸引高端科技金融人才。对新落户我市主要负责科技金融业务的金融

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和骨干人员，予以连续５年的奖励 （每家企业不超过５名），第１—

３年按照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１００％予以奖励，第４—５年按照个人所得税地方留

成部分５０％予以奖励 （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５０万元）。（责任单位：市金融局、市科

技局、市人社局、市税务局、市财政局）

（二十四）鼓励银行开展科技信贷特色服务。创新外部投贷联动服务模式，加大

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与省科技信贷风险准备金业务联动，做大资金池

规模，对不良贷款按 《韶关市科技信贷风险准备金管理办法》 （韶科 〔２０１７〕３２号）

予以５０％的风险补偿。推动实施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行动，支持金融机构通过建立 “银

行＋评估机构＋担保机构”风险共担机制，试点３００万以内的小额知识产权质押贷款，

鼓励在足值知识产权质押后增加授信额度。探索鼓励银行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

力度的激励政策。（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金融局、市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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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加强科研用地保障

（二十五）强化重大科技项目用地保障。按照 《广东省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办

法》和 《关于印发 〈广东省重大产业项目计划指标奖励办法〉的通知》（粤国土资规

划发 〔２０１８〕７１号）有关规定，对符合省重大产业项目计划有关条件可向省自然资源

厅申请奖励用地指标，其他重大科技项目所需用地计划指标由市在省下达指标额度范

围内予以保障。部分重大科研项目、科技产业项目可采用 “一事一议”方式供地。

（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科技局、市林业局）

（二十六）支持利用 “三旧”改造政策建设创新创业载体。通过 “三旧”改造建

设的我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省实验室 （分中心）、高新技术企业，以及新型研发机

构、科技企业孵化器、 “星创天地”和众创空间，在满足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前提下，

放宽容积率控制，经批准的城市更新单元规划视为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或对已批控制

性详细规划的修改。对工业升级改造开发项目和原有厂房增容扩建的，凡项目用于产

品研发、教育或企业研发总部、科技企业孵化器等，达到一定规模和标准要求的，依

法适当放宽地块容积率限制。简化上述类型项目 “三旧”改造建设规划审批流程。

（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科技局、市工信局）

（二十七）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与利用。符合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先发展目录

和节约集约用地条件孵化器用地，可以以工业用地用途供地，实行公开招标、拍卖或

者挂牌方式出让。在符合规划、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利用原

有科研用地提高建筑密度和增加容积率的，可按一定优惠幅度征收土地价款差额。积

极探索和推进产业人才特别是科研创新企业人才的共有产权住房土地供应政策。（责

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科技局、市工信局）

八、优化科技创新生态

（二十八）强化科技服务。在市科技领导小组下设立科技服务专责机构，负责对

接国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引进高水平人才和创新团队及高科技项目，协调解决科技

项目落地有关问题。〔责任单位：市科技局、高新区管委会、市科技领导小组其他成

员单位，各县 （市、区）政府〕

（二十九）深化科技领域 “放管服”改革。积极承接省级科技创新管理职权相关

事项。简化科研项目过程管理。修订市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人力资源成本费

不受比例限制，直接费用调剂权全部下放给项目承担单位。优化高校、科研机构横向

项目经费管理方式。（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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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加大优秀科研成果奖励力度。对我市获得国家级、省级优秀科技成果加

大奖励力度，推动科技人才争创优秀科研成果。对我市作为第一完成单位 （或个人）

获得国家、省科学技术奖的项目，按国家、省科学技术奖的奖金标准予以１００％配套

奖励。〔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各县 （市、区）政府

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

〕

韶关市人民政府关于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
和有关负责同志分工的通知

韶府 〔２０１９〕２３号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中省驻韶各单位：

根据工作需要，经研究，现将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和有关负责同志分工通知如下：

殷焕明　市长，主持市政府全面工作。负责审计工作。

分管市审计局。

华旭初　常务副市长，协助殷焕明同志负责市政府日常工作，负责发展改革、粮

食和物资储备、财政、税务、金融、应急管理、统计、军民融合发展方

面工作。

分管市政府办公室、市发改局、财政局、应急管理局、统计局、金融局、

接待办 （机关事务管理局）、发展研究中心、市政府驻北京联络处、市

政府驻广州办事处。

联系国家税务总局韶关市税务局，国家统计局韶关调查队，中国人民银

行、银保监会以及金融机构驻韶机构和分支机构，市烟草专卖局。

万卓培　副市长，兼任东莞对口帮扶韶关指挥部总指挥，负责工业、科技、政务

服务数据管理方面工作。

分管市工信局、科技局、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联系市科协，广东电网有限公司韶关供电局，市通信建设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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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磊　副市长，兼任东莞对口帮扶韶关指挥部副总指挥，负责商务、口岸、市

场监管、知识产权方面工作。

分管市商务局、市场监管局。

联系韶关海关、市邮政管理局，市工商联、侨联、贸促会。

高冬瑞　副市长，负责教育、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卫生健康、

退役军人事务、医疗保障、妇女儿童方面工作。

分管市教育局、民政局、人社局、生态环境局、卫生健康局、退役军人

事务局、医疗保障局。

联系市妇联、残联、红十字会。

李　欣　副市长，负责交通运输、农业农村、扶贫、水务、供销、文化、旅游、

体育、广播电视方面工作。

分管市交通运输局、农业农村局、水务局、文广旅体局、供销社、丹霞

山管委会。

联系市地方志办，市气象局、韶关海事局、韶关航道事务中心、市水文

局、市老促会。

刘清生　副市长，兼任市公安局局长，负责公安、司法、信访方面工作。

分管市公安局、司法局、信访局、人民武装。

联系市法院、检察院、国安局、武警韶关支队。

凌振伟　副市长，负责自然资源、林业、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国有资产监管、

韶关高新区、芙蓉新区方面工作。

分管市自然资源局、住建管理局、国资委、林业局、代建局，韶关高新

区管委会、芙蓉新区管委会。

王伟阳　副厅级干部，协助负责教育、生态环境、文化、体育、卫生健康、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修复工作。

协助政府临时重点工作、重点项目。

韶关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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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人民政府关于市政府正副秘书长
和有关负责同志分工的通知

韶府 〔２０１９〕２４号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中省驻韶各单位：

根据工作需要，现将市政府正副秘书长和有关负责同志分工通知如下：

朱裕华　市政府秘书长，协助市长处理安排市政府日常工作，主持市政府办公室

全面工作，协调审计、驻外机构、政府接待工作。

梁丽芳　市政府副秘书长，协调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生态环境、退役军

人事务、妇联、妇女儿童工作。

安向东　市政府副秘书长，协调商务、口岸、市场监管、知识产权、海关、邮政、

工商联、侨联、贸促会工作。

卢春燕　市政府副秘书长，协调教育、卫生健康、医疗保障、残联、红十字会工

作。

朱增志　市政府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协调自然资源、林业、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

国有资产监管、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工作。

石　文　市政府副秘书长，协调工业、科技、政务服务数据管理、科协、供电、

通讯工作。

黄勤昌　市政府副秘书长，协调莞韶对口帮扶、韶关高新区、芙蓉新城建设工作。

邱杨生　市政府副秘书长，协调发展改革、粮食和物资储备、财政、统计、发展

研究、烟草、军民融合发展工作。

凌福传　市政府副秘书长，协调公安、司法、信访、人民武装工作。

李志兵　市政府副秘书长，协调交通运输、农业农村、扶贫、水务、供销、文化、旅

游、体育、广播电视、地方志办、气象、海事、航道、水文、老促工作。

张鹏良　市政府副秘书长，协调金融、税务、应急管理、机关事务管理、市政府

临时重点工作和专项工作。

韶关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８日

—１２—

　韶关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韶关市公安局　韶关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印发 《关于韶关市中心城区道路禁止

拖拉机通行》的通告

韶公通字 〔２０１９〕第２号

韶关市公安局、韶关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韶关市中心城区道路禁止拖拉机通行的

通告》已分别经市公安局长办公会议和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会议审议通过，并经韶关市

法制局合法性审查，审查号：韶法审 〔２０１９〕６号，现予以发布。

特此通告。

韶关市公安局

　　
韶关市农业农村局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

韶关市公安局　韶关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韶关市中心城区道路
禁止拖拉机通行的通告

为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 《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现将韶关市中心城区内的道路禁止拖拉机通行的具

体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符合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ＧＢ７２５８—２０１７）的拖拉机运输机组和由

农业 （农业机械）主管部门登记管理以拖拉机名义核发牌照的其它机动车适用本通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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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禁止通行区域：

浈江区：Ｓ２４６线黄岗铣鸡坑桥以南，乌教塘铁五局四处前京广铁路立交桥以西，

Ｘ７９６线与北环高速公路 （Ｓ８４）良村收费站出口连接线交汇路口以南，Ｇ３２３线与黄金

村大桥交汇路口以南，莲花大道以西，大学路与莲花大道交汇路口以西，韶赣高速公

路 （Ｇ６０１１）乐村坪收费站出口以西区域。包括前进路、凤凰路黄金村大桥至五里亭

大桥路段、碧桂园凤凰城片区、Ｘ８４８线碧桂园凤凰城路段、莲花大道 （全段）、韶南

大道 （全段）、北江路 （全段）。

武江区：Ｘ３１３线与十里亭大桥南端交汇路口以东，京港澳高速公路 （Ｇ４）韶关

收费站出口以东，Ｇ３２３线西联镇甘棠村委会以东区域。包括武江科技工业园片区、沐

溪工业园片区、莞韶工业园片区、甘棠工业园片区、芙蓉新城片区、建设路、十里亭

大桥、碧亭路。

曲江区：韶钢工业大道 （马坝大道北—韶关钢铁厂）以南，画眉山路 （马坝大道

中—韶关钢铁厂）以南，韶钢路与画眉山路交汇路口以西，马坝大道南与 Ｇ１０６线交

汇路口以北，狮岩南路与Ｓ２５３线交汇路口以北，Ｘ３１６线 （狮岩三路）与Ｓ２５３线交汇

路口以东，六祖大道以东区域。包括韶钢工业大道、画眉山路、韶钢路、狮岩南路、

狮岩三路、六祖大道、马坝大道 （全段）。

三、违反本通告规定的，依照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对强行通行，不听从公安民警劝阻，拒绝、阻碍执勤民警执行公务的，依照 《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规定，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四、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韶关市浈江区、武江区、曲江区拖拉机禁行范围图 〔此略，详情请登录韶

关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ｗｗｗ．ｓｇ．ｇｏｖ．ｃｎ）政府公报栏目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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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任免信息

市政府２０１９年６月任命：

刘子龙同志兼任韶关市丹霞山管理委员会 （广东韶关丹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副主任 （副局长）

徐文顺同志挂任韶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时间２年）

黄浩锋同志挂任韶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副局长 （时间１年）

罗新才同志挂任韶关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时间１年）

王瑞友同志挂任韶关市水务局副局长 （时间１年）

市政府２０１９年６月免去：

张爱军同志的韶关市丹霞山管理委员会 （广东韶关丹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副主任 （副局长）职务

市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４日任命：

凌振伟任韶关市副市长

陈大川任韶关市财政局局长

刘晓佳任韶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胡亮亮任韶关市水务局局长

市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４日免去：

凌振伟的韶关市财政局局长职务

钟曦的韶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职务

李宏的韶关市水务局局长职务

—４２—

　韶关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韶关市主要经济指标
（由韶关市统计局提供）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二季度 二季度累计 累计同比±％

（一）国民经济核算 （二季度）

１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６２０２２ ５２

＃第一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５６１３ ４２

第二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２０４５７ ３６

＃工业增加值 亿元 １７４４８ ４６

建筑业增加值 亿元 ３０５２ －２５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３５９５２ ６３

＃批发和零售业 亿元 ６７０３ ４８

交通运输邮政业 亿元 ５７２５ ４４

住宿业 亿元 ２８２ －３１

餐饮业 亿元 １１５８ ３３

金融业 亿元 ３０００ ４９

房地产业 亿元 ３６６６ ００

营利性服务业 亿元 ４７５０ １２０

非营利性服务业 亿元 １０５６９ ９９

２民营经济增加值 亿元

（二）农业 （二季度）

１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亿元 ９４２ ３６

２主要农产品产量

粮食产量 万吨 ０５ ６６

＃稻谷 万吨

蔬菜产量 万吨 ５２５ ６０

生猪出栏 万头 １０８０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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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本月 本月止累计累计同比±％

（三）工业 （规模以上工业）

１企业数 个 ４２３

２工业增加值 亿元 ２７５５ １５７７１ ４３

３工业产品销售率 ％ ９５１０ ９８２０ －０６

４工业总产值 亿元 １０１３８ ５５５３３ ５３

５工业产品出口交货值 亿元 ７７６ ４０９３ ７０

（四）投资

１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亿元 －１２

２实际利用外资 亿元 ０３６ １９５ ２７

（五）消费、出口与价格

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６７５２ ３９０９５ ７０

２旅游收入 （上月数） 亿元 ４０１４ １８０２７ １１５

旅游者人数 （上月数） 万人次 ４２６ １９８６ ９７

３外贸进出口总额 亿元 １５０１ ８２９７ ２０４

＃出口总额 亿元 ６２２ ３３５０ １２７

进口总额 亿元 ８７９ ４９４７ ２６３

４商品房销售额 亿元 ２０４２ １０３８７ －１９５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３３７４ １６７３２ －２６３

５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 １００４ １００５ ０５

６韶关市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１０３８ １０３０ ３０

＃消费品价格指数 ％ １０４６ １０２８ ２８

＃食品 ％ １１１６ １０６２ ６２

服务项目价格指数 ％ １０２２ １０３４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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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本月 本月止累计累计同比±％

（六）财税

１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亿元 １０７９ ４４４１ ６３

２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亿元 ４２４７ １９６３６ １５４

＃八项支出合计 亿元 ３２１４ １５６３１ ２１０

＃教育支出 亿元 ６３５ ２９９３ ６９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亿元 ６１９ ２９５２ ３２５

卫生健康支出 亿元 ５０６ ２３５５ －５３

农林水支出 亿元 ５０５ １７２５ －２１９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亿元 ５３２ ３０６４ ５５

３社保离退休金发放总额 （２季度） 亿元 ２２３０ ７６

（七）金融业

１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本外币） 亿元 １９６６１７ ７０

＃住户存款 亿元 １２７８８１ １３０

＃非金融企业存款 亿元 ２６４０３ －８０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本外币） 亿元 １０４９４２ １３９

＃住户贷款 亿元 ５６９５１ ２１１

＃短期贷款 亿元 ７２０７ ２１８

中长期贷款 亿元 ４９７４５ ２１０

＃消费贷款 亿元 ４９６１９ ２６２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亿元 ４７８７１ ６６

＃短期贷款 亿元 １４０４５ －５２

中长期贷款 亿元 ３０２０７ ７３

２证券交易额 （上月数） 亿元 ２０４８９８ ３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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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本月 本月止累计累计同比±％

３保险机构保费收入 （上月数） 亿元 ３６６０ １６２

财产保险赔付支出 （上月数） 亿元

（八）能源消费

１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耗量 （等价值） 万吨标煤 ６８２０ ３９３１８ １０３

２全社会用电量 亿千瓦时 １２３０ ６７９３ ６１

＃第二产业 亿千瓦时 ８３４ ４６９４ ６０

＃工业 亿千瓦时 ８２２ ４６３６ ５７

第三产业 亿千瓦时 １９５ １０２８ ６０

＃居民生活用电 亿千瓦时 １７８ ９５５ ７７

（九）环境保护

１市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ＡＱＩ≤１００） 天 ２９ １７６ １２８

２市本级新建项目环保审批数 个 １２ ７５ －６３

市本级新建项目总投资额 亿元 １８８４ １３６３２ ３１５

＃环保投资额 亿元 ０７３ １５４８ ６倍

（十）芙蓉新区起步区完成投资额 亿元 ２３５５ ９４

　　注：１从２０１１年起规模以上工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２０００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企业。

２从２０１１年起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范围为计划总投资５００万元及以上的项目。

３本表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及相关指标增长速度为

可比口径。

４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不包含限额以上个体户及省返跨市分支机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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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６月韶关市各县（市、区）主要经济指标
（由韶关市统计局提供）

地区生产总值

（二季度）

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

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额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总 量

（亿元）

增长

（％）

总 量

（亿元）

增长

（％）

增长

（％）

总 量

（亿元）

增长

（％）

总 量

（亿元）

增长

（％）

全 市 ６２０２２ ５２ １５７７１ ４３ －１２ ３９０９５ ７０ ４４４１ ６３

１县域 ３１７９９ ５５ ６３７８ ３１ －５８ １４７９８ ７０ ２０５０ １８８

始兴县 ３６２４ ２６ ７５０ ２９ －３２０ １１５１ ７５ ２２３ ２５５

仁化县 ５０８５ ３５ １５９４ －７２ ５０ １８１３ ６８ ３３９ ２０４

翁源县 ４５４９ ７６ ６３４ ７７ ２０６ ２０９７ ７０ ３０９ ２３８

乳源瑶族

自治县
４１７７ ７０ １９３６ １０７ －４４０ １３８７ ８９ ３１０ ３６

新丰县 ３４０３ ７０ ５３０ ８５ ６３ １５０６ ６０ ２０５ １４５

乐昌市 ５６６４ ５５ ４６９ －７９ ２０８ ３７５４ ７２ ４０２ ２７５

南雄市 ５２９８ ６０ ４６５ ２６０ －１５５ ３０９１ ６３ ２６２ １７２

２市区 ３２２０１ ５１ ９６６１ ５２ ５９ ２４２８３ ６９ ２３９０ －２５

武江区 １１７５０ ５３ ３８５９ ３６ １７６ ６８６９ ８０ ３７３ １４５

浈江区 １１８４３ ２８ １１９２ －１１６ －９９ １３６４８ ６４ ２１６ ２１

曲江区 ８６０８ ８５ ４６０９ １２４ １７ ３７６６ ６４ ４１４ ９１

　　注：本表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速度为可比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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